
110學年度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(舊生)減免就學費用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級  座號  身分證字號  

學生姓名  家長簽名  

 

一般生 

(如無以下特殊身

分，請直接勾選為一

般生) 

□申請免學費補助。家庭年所得在新臺幣 148 萬元以下。 

※由教育部向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查調，若查調結果未符合上述 

條件者則不予補助。 

□家庭所得在 148萬元以上/已選擇其他學費補助或減免。 

※不予查調。(勾選不查調者請家長簽名後，以下欄位無須填寫資料) 

特  殊  身 分(符合以下身分應繳齊證明文件:戶籍謄本、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、

撫卹令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身分證明等證明身分文件) 

Ps.特殊身分如跟學期初一樣，沒有任何身分變更，不需繳交任何身分證明，教務處已有留存證明 

(請勾選)申請類別 政府補助減免金額 

 原住民:___________族 每學期補助助學金 11000元和伙食費補助 10500元。 

 低收入戶學生 全部學費、雜費、實習實驗費 

 中低收入戶學生  年所得 148萬以上，(學費+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60% 
 年所得 148萬以下，學費 + (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60% 

 身心障礙學生 

 
□輕度:年所得 148萬以上，(學費+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40% 
    年所得 148萬以下，學費 + (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40% 

 
□中度:年所得 148萬以上，(學費+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70% 
    年所得 148萬以下，學費 + (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70% 

 
□重度/極重度: 全部學費、雜費、實習實驗費 
 

學生本人、

父母、配偶

或法定監護

人合計之家

庭所得總

額，所得未

超過 220 萬

元者，才可

申請。 

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
 
□輕度:年所得 148萬以上，(學費+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40% 
    年所得 148萬以下，學費 + (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40% 

 
□中度:年所得 148萬以上，(學費+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70% 
    年所得 148萬以下，學費 + (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70% 

 
□重度/極重度: 全部學費、雜費、實習實驗費 

 
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

孫子女 
 年所得 148萬以上，(學費+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60% 
 年所得 148萬以下，學費 + (雜費+實習實驗費) x 60% 

 
軍公教遺族 

傷殘榮軍子女 
在撫卹期限內，因公死亡、因病或意外死亡而不同 

切 

結 

事 

項 

一、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補助費、減免學雜費、獎學金或獎金者，不得重覆申請。 

二、復學或再行入學時，若於休學、退學前該學期已享受減免之費用，則不得重覆減免。 

三、申請上述就學優待減免，保證在校享有優待期間，不重覆申領政府所提供之其他補助費或與減免

學雜費性質相當之給付；已終止享有減免身分者應盡告知義務辦理結束請領。 

四、以上若有未盡義務或重複請領者，願負法律責任並繳還所有減免費用。 

 

立切結書人：申請學生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學生家長(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


